[bookmark: _GoBack]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
115年度青少年親子電影院實施計畫
1、 計畫依據：依據教育部115年補助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辦理。
2、 計畫目的：以「青少年期親子關係」主題的影片為閱讀媒材，透過影片欣賞、心得分享與討論，引導親子透過影片進行對話，並反思自己的生活，以促進親子溝通。
3、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
4、 協辦單位：本市各公私立國、高中
5、 申請方式：函請本市有意願辦理之各國中、高中上網填寫申請表單提出申請（申請表連結https://reurl.cc/VmAkV5）。
6、 核定程序：依學校填表順序，額滿為止，本中心於115年3月5日（星期四）於本中心網站（http://family.tycg.gov.tw/）公告申請通過學校、預計辦理時間，並函知學校。
7、 申請名額：本年度預計至本市10所學校辦理。
8、 合作方式：學校負責活動場地提供及民眾招募，公播影片及其他活動相關經費等由本中心負責。
9、 辦理時間：115年4月至11月，由學校選擇合適辦理時間，每校辦理1場次，每場次2至3小時。
10、 辦理地點：學校教室或視聽室。
11、 參與對象及人數：青少年學生、家長、教師及喜愛看電影的民眾皆可參加，每場人數至少30人，至多100人為限，需事先報名。
12、 進行方式：導讀、影片欣賞、心得分享。
13、 活動流程
1. 活動流程說明及家庭教育中心簡介
2. 影片介紹及導讀
3. 影片欣賞
4. 學員心得分享
5. 填寫回饋表及合照
14、 播放影片：本中心提供公播版影片20片（影片簡介如附件），由辦理學校從片單中擇一播映。
15、 預期成效：引發學員透過影片觀賞與討論，得到一些新的觸動啟發，進而調整生活步調或溝通模式，增進家人關係。
16、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